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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创业齐鲁·共赢未来”高层次人才
创业大赛优胜人选支持政策

通过举办创业大赛，遴选产生150名左右尚未在我省创办企业的种子期优胜人选（前70名人选作为省级孵化培育对象，其余80名左右人选作为市级孵化培育对象）纳入省级创业项目库跟踪管理，“一人一策”制定孵化台账，明确支持举措、孵化目标和时限；遴选产生90名左右已在我省创办企业的初创期、成长期优胜人选。支持政策如下：
1.加大省市人才工程支持力度。对初创期、成长期优胜人选，按程序纳入泰山产业创业领军人才支持，省财政一次性给予每名入选者50万元创业启动经费，择优给予最高1500万元股权投资支持，支持期满后择优给予100万元一次性奖励。对种子期优胜人选中的省级孵化培育对象，在大赛结束后一年内落地，且满足初创期人选条件的，按程序纳入泰山产业创业领军人才给予相应支持；对市级孵化培育对象，由项目承接市纳入市级创业人才进行支持，待项目落地转化后，达到初创期或成长期条件的，可直接参加创业大赛决赛。
2.提供专业对接孵化服务。对种子期优胜人选，优先推荐入驻各类科技企业孵化载体，提供项目申报指导、创业培训、大型科研仪器共用共享、行政审批便捷办理等服务。将优胜人选创办企业（项目）纳入山东科技大市场服务范围，定期组织产学研对接、项目路演、专题沙龙等活动。定期组织省属企业、链主企业与优胜人选创办企业对接活动，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3.优化创业人才成长服务。优先推荐优胜人选参加国家级创新创业赛事。统筹省市主流媒体平台，根据优胜人选创办企业需求，视情加大宣传报道力度。对获得泰山产业创业领军人才支持的优胜人选，纳入“知才兴鲁”知识产权服务高端创新人才行动服务范围，开通高层次人才专利预审服务“直通车”，协调专业机构为人才提供知识产权制度建立、风险应对等服务；根据人选个人意愿，优先向高校院所推荐担任兼职或客座教授，优先推荐加入省高层次人才发展促进会，享受对外交流、政策咨询等服务。
4.强化金融赋能支持。将优胜人选创办企业（项目）纳入省财金企业联盟服务范围，给予优先投资对接服务。建立面向优胜人选创办企业（项目）等的精准推介机制，引导省级政府投资基金、省属企业创投基金等按市场化方式给予投资支持。将优胜人选创办企业作为“金润工程”、民企金融直连服务机制服务对象，逐一建立金融服务团队，及时了解企业诉求建议，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精准金融服务。将符合条件的优胜人选创办企业纳入省科技成果转化贷款贴息支持范围，按照企业实际支付贷款利息的40%，最高给予50万元贴息支持。优胜人选创办企业可按规定申请最高40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或最高1000万元“创业提振贷”。强化“鲁科保”等金融工具支持，每年为每家优胜人选创办企业给予最高30万元保费补贴。发挥省科融信综合服务平台作用，对优胜人选创办企业进行科技增信，符合条件的提供“无担保”、“无抵押”融资贷款。
5.提供上市培育支持。对符合条件的优胜人选创办企业，纳入上市后备资源库，给予培训培育，定期组织走进交易所等活动。对于推进上市过程中企业反馈的困难问题，依托省级统筹协调机制，积极给予帮助解决。对符合条件的优胜人选创办企业，鼓励在我省区域股权交易市场（四板市场）挂牌，支持其利用三四板对接机制，到全国股转公司（三板市场）挂牌。对符合条件的挂牌企业，支持其上市融资。省级财政对在三四板挂牌的创业企业给予一定的奖补支持。
6.完善创业人才日常保障。对初创期、成长期优胜人选和落地创办企业后的种子期优胜人选，由企业所在市或项目承接市颁发市级“人才卡”，享受市级高层次人才绿色通道及服务事项。对获得泰山产业创业领军人才支持的优胜人选，颁发“山东惠才卡”，给予户籍办理、配偶就业、医疗保健、交通出行、住房购房、旅游健身、休假疗养、税务服务等方面配套政策，解决创业人才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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